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

的财务会计报告编制及分析,确保财务会计报告的真实、完整，

建立有效的财务会计报告信息系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

计法》及国务院《基金会管理条例》等规定，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基金会内部编制财务报告时，应遵守本制度。 

第三条  基金会不得编制和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

的财务会计报告。基金会负责人对基金会财务会计报告的真实

性、完整性负责。  

第四条  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授意、指使、强令基金会编

制和对外提供虚假的或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 

第二章  财务会计报告的构成 

第五条  财务报告是反映基金会财务状况、业务活动情况

和现金流量等的书面文件。包括会计报表（资产负债表、业务

活动表、现金流量表）、会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 

第六条  会计报表附注至少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不符合基本会计假设的说明； 



（二）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及其变更情况、变更原因及

其对财务状况和捐赠情况的影响； 

（三）或有事项和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说明； 

（四）重大投资活动； 

（五）有助于理解和分析会计报表需要说明的其它事项。 

第七条  财务情况说明书至少应当对基金会财务状况和运

营成果的下列情况给予说明： 

（一）基金会运营的基本情况； 

（二）资金的增减和周转情况； 

（三）各项财产物资的变动情况； 

（四）报表调整事项和需要说明的事项； 

（五）对基金会的财务状况和现金流量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

项。 

第三章  财务会计报告的编制 

第八条  财务会计人员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准则制度规定

的会计报表格式和内容，根据登记完整、核对无误的会计账簿

记录和其他有关资料编制会计报表，做到内容完整、数字真实、

计算准确，不得漏报或任意取舍。 

第九条  会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应当按照相关制度

的规定，对会计报表需要说明的事项做出真实、完整、清楚的



说明。 

第十条  财务会计人员通过人工分析和计算机信息系统检

查会计报表之间、会计报表各项目之间的勾稽关系是否正确，

重点检验以下项目。 

（一）会计报表内有关项目的对应关系。 

（二）会计报表中本期与上期有关数字的衔接关系。 

（三）会计报表之间平衡及勾稽关系。 

第十一条  基金会在编制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前，应全面清

查资产、核实债务， 查明财产物资的实存数量与账面数量是否

一致、各项结算款项的拖欠情况及其原因、 材料物资的实际储

备情况及其完好程度等。清查、核实后，根据《民间非营利组

织会计制度》的规定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第十二条  在会计报表之间、会计报表各项目之间，凡有

对应关系的数字，应当相互一致；会计报表中本期与上期的有

关数字应当相互衔接。 

第十三条  对会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中需要说明

的事项，应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及基金会的规定，

做出真实、完整和清楚的说明。 

第十四条  财务分析的主要内容包括：预算执行情况、资

金运用情况、成本（费用）情况、财产物资的使用管理情况等。

资金管理部应结合项目管理，建立科学、合理的财务分析指标。



通过分析，反映业务活动和经济活动的效果，并将分析结果及

时反映给秘书处和理事会，为其进行决策提供科学、可靠的依

据。 

第十五条  资金管理部负责编制财务报表分析，对比分析

资产、负债、净资产、业务活动收支的变动情况，形成原因，

存在的主要问题，改善管理的措施以及今后努力的目标方向。 

第十六条  基金会终止运营时，按照编制年度财务会计报

告的要求全面清查资产，核实债务，进行结账，并编制财务报

告；清算期间，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清算期间

的财务会计报告。 

第四章  财务会计报告提供 

第十七条  基金会对外提供的会计报表应当依次编订页数，

加具封面，装订成册，加盖公章。封面上应当注明：组织名称、

组织登记证号、地址、报表所属年度，由负责人、会计机构负

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名并盖章。 

第十八条  应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民政部及有关财务会

计报告提供期限的规定，在登记、管理机关指定的媒体上公布，

在基金会会计档案中存档，以备接受捐赠人的查询。 

第十九条  财务会计报告须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的，审计报

告应随同财务会计报告一并对外提供。 



第二十条  以单一项目为报告主体发布的财务会计信息由

资金管理部负责按会计制度核算并编制，报秘书长审阅批准后，

方可对外提供或披露。重大财务信息的披露必须与财务报告相

符，由理事会批准后对外披露。 

第二十一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